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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适应新时期埇桥区红十字事业发展需要，缓解本单位编制内工作人员数量与日益增长的工作任务量不匹配的矛盾，保障各项核心业务（如“三救三献”、志愿服务、组织宣传等）高效、专业地开展，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我会设立了“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经费”项目。本项目通过区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用于购买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聘请专业工作人员充实工作力量，以确保红十字会法定职责和重点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补充区红十字会工作队伍，提升履职能力和服务效能，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2.年度具体目标：按计划聘请2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人员到岗率100%；按时足额支付人员薪酬及单位缴纳的社保、公积金等，支付准确率100%；组织岗前及在岗业务培训不少于1次，培训覆盖率100%。
3.效益目标：保障核心业务运转顺畅，各项工作任务完成率显著提升；公众对红十字会服务的满意度稳步提高；购买服务人员队伍稳定，年度人员流失率控制在50%以内。

4.满意度目标：购买服务人员对工作环境和薪酬的满意度≥95%；内部用工部门对购买服务人员工作表现的满意度≥95%。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自评工作主要围绕项目决策、过程管理、产出成果和实施效益等方面展开，通过核查财务凭证、劳动合同、考核记录、培训档案、工作总结以及进行内部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全面收集和分析项目执行数据，对照年度绩效目标进行客观评价。
三、综合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2024年度“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经费”项目决策科学，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合规有效，圆满完成了年度绩效目标。项目的实施有效弥补了我会人力资源的不足，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和专业服务水平，为区红十字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7分，等级为“优”。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度，本项目财政预算批复资金为11.4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实际支出资金10.4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1%。资金主要用于支付2名购买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人力资源服务管理费等。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符合政府采购和财务管理制度要求，无截留、挤占、挪用现象。
五、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计划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专业能力有待深化：虽然已开展培训，但在应对复杂情况时，其能力尚有提升空间。
二是管理精细化程度可提升：绩效考核体系需进一步优化，从而更精准地反映个人贡献与工作实效。
(二)下一步计划
一是强化精准培训，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增加业务技能、沟通协调等专题培训，鼓励并支持人员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提升专业化水平。
二是完善绩效管理：进一步细化绩效考核指标，将项目完成质量、创新性工作建议、服务对象好评等纳入考核范围，建立更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埇桥区红十字会编制下一年度项目预算、优化人员配置和改进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评价报告将按规定在区政府网站进行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